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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代表世中      蔣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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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代表登順      蔡登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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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代表榮福      盧榮福
賴代表明隆      賴明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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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代表毅生      藍毅生
嚴代表孟祿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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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代表姓氏筆劃排序）

	列席單位及人員：

	衛生福利部全民健康保險會           魏璽倫、邱臻麗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吳春樺、陳哲維、陳宏毅
                                   程嘉蓮、黃幼薰、劉俊宏
台灣醫院協會                       林佩萩、何宛青、吳心華
董家琪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聯會             王韻婷
本署臺北業務組                     賴香蓮、范貴惠、顏燕盞

	本署北區業務組                     陳祝美、盧珮茹

	本署中區業務組                     王慧英

	本署南區業務組                     龔川榮

	本署高屏業務組                     蔡秀珍

	本署東區業務組                     梁燕芳

	本署醫審及藥材組                   陳尚斌

	本署資訊組                         姜義國
本署企劃組                         (請假)

	本署醫務管理組                     李純馥、王淑華、張溫溫
林淑範、洪于淇、李月珍
                                   張桂津、劉立麗、陳逸嫻
                                   鄭正義、歐舒欣、楊秀文



一、主席致詞：(略)

二、確認「103年第1次會議」會議紀錄。
決　定：確認。
三、報告事項：
(一)案　由：本會103年第1次會議結論事項辦理情形。
決　定：洽悉。
(二)案　由：西醫基層總額執行概況報告。(全聯會)
決　定：洽悉。
(三)案　由：西醫基層總額執行概況報告。(健保署)
決　定：洽悉。
(四)案　由：西醫基層總額102年第4季點值結算結果報告案。
決　定：
1. 西醫基層總額102年第4季點值確認(如附表)，將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62條規定辦理點值公布、結算事宜。
	項目
	臺北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
	東區
	全區

	浮動
點值
	0.8405
	0.8971
	0.8525
	0.9131
	0.9324
	1.0010
	0.8847

	平均
點值
	0.8954
	0.9293
	0.8998
	0.9396
	0.9521
	0.9916
	0.9190


2. 102年西醫基層「醫療給付改善方案」因全年預算不足採浮動點值，全年結算浮動點值為0.98012180。

(五)案　由：「103年西醫基層總額一般服務費用地區預算分配方式」報告案。
決　定：洽悉。
四、討論事項：
(一)第一案
案　由：有關「103年度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以下稱本方案)新開業醫療服務，如診所開(歇)業，當月診療未滿一個月，其保障額度給付方式，提請　討論。
決　議：每月應至少提供20天門診服務，當月門診服務未滿20天者，不予支付保障額度，並自修正公告日次月1日起生效。
(二)第二案
案　由：有關高雄市衛生局提出由醫學中心消化系專科醫師支援梓官區衛生所，執行「全民健康保險加強慢性B型及C型肝炎治療計畫」乙案，提請　討論。
決　議：採專案同意實施，除B、C型肝炎篩檢及病毒量追蹤所需「核糖核酸類定量擴增試驗」之檢驗費用外，其他診療項目則按支付標準核實申報，並依會議決議函復高雄市衛生局，請該局依計畫流程向本署高屏業務組提出申請，經審核通過後實施。
(二)第三案
案　由：有關西醫基層合理門診量折付方案，提請　討論。
決　議：暫緩討論撤案。
五、與會人員發言摘要，如附件。
六、散會：下午3點55分。
本會103年第2次會議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報告案第二、三案「西醫基層總額執行概況報告-(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央健康保險署)」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黃代表啟嘉
針對滿意度調查的結果提出原因及一些看法，假日滿意度不同，在100年和101年差距非常大，主要是因為問卷題項有問題、兩年間問的基準是不同的，所以差距才會如此大，不可能兩年間直接跳了兩倍以上的不滿意，或是兩年間有一半的診所都假日不看診，就我所知原本的問卷是詢問民眾普遍性是否在假日有看診不便之情形，101年後則前提先問民眾是否有假日需求，再進一步詢問是否有假日看診不便之情形，所以基期是不一樣的。這是必須說明的，避免消費者普遍認為醫界沒有在努力，但事實上醫界已經作了很多努力。
李代表紹誠
針對滿意度調查部分，建議下一次民眾調查列入以下幾道題目：
1. 請問您覺得醫生該不該休息？如果沒有達到如便利商店的可近性，這項調查永遠不會滿意。
2. 請問健保署各分區假日有無換健保卡之作業？民眾於假日是否可以更換IC卡？
3. 請問醫師上班時間應該為上午8點到下午5點，還是上午8點到晚上10點？
先把這些問題拋出來，因為我認為這是人的本性，就像調查民眾認為該不該減稅？相信超過90%的人都願意減稅，可是此作法不可能，若從同樣的思維來看待假日看診滿意度，對於醫生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因為平常民眾可以去看病的時間卻不去看病，非要選假日時間去看病，使得醫生不得休假，這是我的意見。
藍代表毅生
投影片第56張，中區的病人只有假日有時間看醫生的比率為7.84%，但對於距離可近性較差的民眾只有3.9%左右，表示民眾就醫可近性是相當足夠的，並不需要跑很遠來就醫，但是仍有32.84%的民眾需要忍著病痛不去就醫，表示疾病並不急迫，這就回應李代表所述，在中區實施科管理，從假日休診造成不便的比率為65.6%，在中區的科管理下，每個月要強制休診4天，但是滿意度卻是六分區中倒數第二名，北區不滿意度比中區還高，表示民眾並不會因為中區強制休診4天而造成滿意度下降更多，看看假日期間政府單位、稅務機構、銀行有沒有在上班？因為現在都要求醫師及護理人員需修習學分達一定標準，又要求醫界不要成為血汗診所、醫院，來侵蝕護理人員和藥師的休息時間，因此應該拋出類似的問題，請問民眾「您覺得醫師的服務跟其他公、私機構的休息，造成看診及服務提供的便利性，有沒有差異？」，建議也列成未來調查的選項之一。
主席
大家不必太過情緒化，滿意度調查結果僅供各位改進參考，不是要造成行政機關和醫事服務機構間的對立，大家要從這個角度來思考這件事情。

李代表紹誠
因為在健保會評核時，付費者代表常常以假日診所休診為由，影響評核分數甚鉅，滿意度調查每年都有報告，醫界也感受到委屈，是否可以改善問卷的調查？誠如主席所說這樣的調查並非造成對立，而是調查上就是有問題的，就像我家旁邊沒有便利商店，我一定是不滿意的，也許可以就問卷內容再作修訂，提供以上意見。
張代表孟源
投影片第42張可以看到西醫基層103年第1季服務人次約有5,269萬人次，顯示國人在第1季平均接受兩次以上的看診，這跟國際上醫療普及度比較，應該是相當的好，從件數成長率來看有6.17%，所以服務量也是增加的，在醫界提供如此服務下，會造成的結果請看103年第1季的點值預估，六分區浮動點值均低於0.9，這種情況對於部分診所會有經營上的困難，甚至臺北區最低達到0.80，所以滿意度調查要調查病人滿意度外，也可以詢問醫師對於點值之滿意度，畢竟在考量民眾滿意度時，也應該考慮提升醫生的滿意度，是否在今年總額協商時，對於基層付出那麼大的努力，希望得到大家的關心及掌聲。
陳代表宗獻
本次滿意度調查報告健保署的呈現比以前更用心，比如說投影片55張，針對假日診所休診不便情形，發現歷年有40%和70%的差距，就去校正為可以比較的數據，是沒有錯的，但是假日休診造成不便的滿意度調查，是臺灣特有的怪現象，全世界只有臺灣在問「若是假日診所休診，你會怎麼處理？」另外，102年度民眾自付情形和假日休診不便的問題，健保署都有發現到base不一樣，所以分母是不相同的，未來7月份於健保評核會作報告時，一定會把這部分說明呈現。而在民眾自付比例102年較101年高出0.2%，原因在於102年問卷項目比101年多出幾個項目，治療處置如販藥、手術和診斷證明書等，項目變多都會有影響，一般消費者都會認為健保署的報告可信度比全聯會的高，未來健保署若能在此說明寫入，就能讓健保會委員看到原因，請在說明中補充。
張代表志傑
補充一點，在假日休診滿意度部分，報告中特別強調「必須忍著疼痛」比重較高，我認為這個項目是有問題的，為什麼民眾要忍著疼痛等診所開業再看醫生？可能他就是要給這位醫師看診，那診所醫師什麼時後要休息？醫師一定需要休息的，所以診所休診時，民眾就必須忍著疼痛，因此這個題項應該更進一步詢問「您是否一定要給這家診所的醫師看診」？如果回答是的話，個案就應該排除，所以比例上就不會高達30％，搞不好必須忍著疼痛實際上只有2～3％，這樣才合理。
張代表嘉訓
對於統計的方法提出意見，資料顯示委託單位為臺灣公共衛生學會，學會所設計的問卷是否能真正反應實際上的狀況？我認為基層代表應該要跟學會溝通，到底問卷設計上有無問題？例如會議議程第50頁，健保署有提到例假日休診調查改變的說明，101年後改成先詢問是否有假日看診需求，若回答是，才進一步詢問是否有假日診所休診不便之情形，但資料並沒有對假日有看診需求的民眾作原因分析，剛剛李紹誠也提到，有的民眾就是白天上班沒空，所以只有假日才有空看病，這些都不是假日看診的理由，假日需要看診就是因為有急迫性，所以就數據上來看差了3%，就要醫界想新的措施來改進假日看診問題，這樣的推論是不太有道理的。另外滿意度跟前一年度的比較差異在1％以內，到底有無統計上的顯著意義？應該要設立一個有意義的差距，因為對我來說85%和85.5％是沒有差異的，實在不需要因為百分之零點幾的差異而解讀成民眾滿意或不滿意，應該要更整體面的來看，對醫界才是公平的。

李代表昭仁
我贊同主席所說，滿意度調查及其數據資料是提供我們參考，對於全民健保帶給民眾的便利性、可近性、醫療品質等等服務，我相信民眾都知道健保是世界第一的，所以針對結果實在不需要過於苛求，我認為要執行這類調查報告，在鄉下地方、偏遠地區，和都會型的城鄉差距，在看病時間、就醫型態，其實都會不太一樣，所以這類報告真的就只能作個整體參考，老百姓其實也都很接受，滿意度很高。如果要同張孟源醫師所說來調查醫師的滿意度，我想是沒有必要的，外國專家學者對我國的健保制度讚譽有加，但曾有某前輩醫師半玩笑地告知外國學者我們醫師對健保的滿意度應不會超過百分之十，所以民眾和醫師的看法絕對差異很大，但制度就是如此，十幾年來都是，對於許多鄉下診所，也是有一人診所全年365天都在看診的，這也無強制性，醫師想開業就開業，想休息就休息，醫療服務提供只有達到某個程度，讓民眾方便，我認為這就足夠。
黃代表啟嘉
我認為健保署不要妄自菲薄，相信民眾也知道全世界假日有在看診的只有臺灣，如果我們一直針對某些點一直要求進步，總有一天還是會到達一個上限，不可能再成長，這樣會讓自己給限制住，所以換個角度想，是否要有一個及格的標準？每年就針對是否及格，代表醫界有達成目標，因為這些指標總有無法前進的極限，也擔心每年在評核會中以滿意度與前一年度比較，總會有無法提升的一天，但我們看的很多病人都能理解臺灣健保制度真的很棒，所以健保署不斷的要求醫界，醫界也不太可能一直回應這些要求，先前有國外貴賓來花蓮，上一屆的世界醫師會會長聽完臺灣的醫療制度後，說了「Why can you endure these」？為什麼你們醫界能接受這些？但我們都還是接受了。
蔣代表世中
健保署「因基層院所假日休診造成不便的調查結果」報告數字要往高或低呈現都可以，因為只要把分母定義做調整即可，如果今天是要讓造成不便的數字往高走，就只要詢問有在假日看診需求的民眾，這樣分母變小後，數字就會上升；相反的，如果詢問對象是所有的民眾，這樣分母變大了，數字就會下降，甚至掉到10%左右。

在總額支付制度下，付費者要求醫界限制總額，又要求假日要看診，而健保署委託設計的問卷又一直朝負面進行，實在令人不解。另一方面，100年和101年「因基層院所假日休診造成不便的調查結果」是分別採用不同的詢問方式，既然如此，100年以前的就不應該列出來，只要列101年就好，否則會造成誤導的反效果。

向民眾宣導院所看診時段大家都會做，我現在就代表醫師公會請基層院所要在診間明顯處公告看診時段，休診時間預先告知，但說實在這些醫界都早已在執行了。
張科長溫溫
這次的報告應該以整體來看，不要看太過細節，從整體趨勢來看是沒有下降或是顯著性差異，若是在呈現上不是很恰當，都可以再作修改，再來就是題目問得太細，問卷調查的困難度就增加，尤其是現在詐騙事件比較頻繁，問太多題目民眾無法完整回復，所以當各界都要求詢問很詳細，個人認為沒有必要，因此應該著重在整體性是變好還是變壞，而問卷內容上在執行調查前，也都有請各公會來表示意見，我們也尊重公會給的建議，但健保署也非全盤接受。至於是否各年度間有顯著差異，我認為還是從整體來思考，上次在報告滿意度時，就有委員質疑為什麼有1％的不滿意？一直要求行政機關要作改善，實在是很難執行，因為其實1％的比例已經是相當低的，也希望醫界能多多體諒，健保署會持續努力。
張代表孟源
滿意度可以分成客戶滿意度和員工滿意度，我認為醫師算是健保署的間接性員工，應該也要調查一下員工滿意度如何？

主席
當健保署有足夠的行政經費預算，我們會考慮。
吳代表國治
既然健保署遭受質疑滿意度難以執行，或是不滿意比例很低都要提出解釋時，應該也可以明瞭消費者對醫界的為難是什麼？如果下次公開場合消費者有提出類似講法時，我希望健保署能夠有道德勇氣站出來講話，再來就是報告是否要呈現出數字？只要呈現滿意度是否跟去年相同，或是比去年好，這樣就足夠。
主席
吳代表的意見列入考慮，但實際上是很難做到，呈現太粗糙，就被要求更精細，呈現太細節，又被要求不要公布太多，實在是左右為難。如果沒有其他問題，就進行下一案。
報告案第四案「西醫基層總額102年第4季點值結算結果報告案」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黃代表啟嘉
浮動點值跟藥費保障點值作結算後才是平均點值，東區的浮動點值為1.0010，但是平均點值卻降到0.9916，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旁人：跨區)所以是跨區的關係，那我了解。
主席
如果沒有其他提問，就依照全民健康保險法第62條規定辦理102年第4季點值公布跟結算事宜。
報告案第五案「103年西醫基層總額一般服務費用地區預算分配方式報告案」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張科長溫溫
本案在上次會議沒有達到共識，所以請全聯會再回去討論，目前已達成共識，健保署也依全聯會的共識辦理地區預算分配。
陳代表宗獻
基本上全聯會的內容就在會議議程第61頁，至於上次會議有的爭議則到明(104)年再處理。
張科長溫溫
原則上本案是先將預算撥出4億1千萬元當作風險基金，其中的1,000萬是分配給東區，依照四季占率來分配，並以102年預算為基期來增加預算，其餘五分區就採用原本R、S值進行分配後結算，若有分區浮動點值低於0.90，各季會有1億元的風險基金來挹注未達0.90的差距，若有多個分區就是以服務量和點值0.90的差距占率當權重來分配，若風險基金有剩餘，就回歸一般服務預算來結算，以上說明。
林組長阿明
補充剛剛103年第1季預估點值低於0.90，事實上是各季風險基金1億元未放入預估點值中計算，使得報告案中預估點值有偏低的情形。

主席
必須跟大家說明為什麼預估點值會低，未來結算時會有不同的作法，原因為何都要說明清楚的。

藍代表毅生
本案在全聯會已經作成決議，但是中區代表還是要反應幾件事情：
1. 在中區管理上是每個月強制休診四天。
2. 中區實施科管理，第一個目標就是將點值訂在0.935以上，目前中區的點值都維持在0.90以上，就算低於0.90，仍然會因為管理上提升至0.90以上，所以依照本案之分配方式，中區不可能拿到風險基金，只會不斷撥出預算。

所以在中區的共管會議中，我們將會提案：(1)中區不再實施科管理；(2)未來中區不參加風險基金分配。
主席
再次詢問全聯會，103年度西醫基層總額一般服務預算分配方式是不是按照本案內容執行？是的話就確定通過。

蔣代表世中
確定，不過與會者都有發言權利。

陳代表宗獻
不過剛剛藍醫師提的是千真萬確的事情(中區科管理)，中區即使點值低於0.90，也必須要斷頭到點值達0.90以上，既然全聯會內部討論出本案結論，也予以尊重。
主席
本案即以全聯會的來函辦理。
討論事項第一案「103年度全民健康保險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新開業醫療服務，如診所開(歇)業，當月診療未滿一個月，其保障額度給付方式乙案，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王專門委員淑華
本案主要是今(103)年2月份有一家診所新開業當月執業只有19天，在其他總額部門的醫缺方案皆有規定一週需提供服務時數與每月需提供服務之天數，而西醫的方案中是沒有相關規定，本署有事先通知全聯會，經審查執行會討論決議每月至少要提供20天醫療服務，若未達20天則不予支付保障額度。牙醫總額的作法是按照比例給付，但西醫的作法是少於20天則保障額度全部不給付，這樣的作法比較特別，另外會議議程上原本的文字是要追溯自今(103)年1月1日執行，這樣會造成剛剛提到2月份的診所保障額度20萬元會被追扣，這部分經請教法治單位後，是有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因此才修正會議說明四，改成自公告日起之次月1日開始執行。
陳代表宗獻
我不太了解偏遠地區醫師工作環境如何，20天在生活便利區域會覺得足夠，但是在人口不斷老化的趨勢下，假如我到偏遠地區開業，但是有其他因素例如父母親生病，就必須離開偏鄉，可能就達10天以上休診，所以問題就在於訂定20天可能是合理，但是20天以後就不予支付，如果把方案改一下，修訂成除以20，一天減少1萬元，所以開業19天就是支付保障額度19萬元，這樣的作法會不會比較有彈性？
主席
先說明一下，本方案103年度已經公告，剛剛王專委說明今年有碰到一個特殊個案，基於公告後的程序原則來作補充修訂，至於陳代表所說的方法，是否等到104年度修改方案內容時再來考量？就是比照牙醫總額在支付保障額度上有比例原則，但是103年度的方案已經執行快半年，現在公告修訂，會在7月1日執行，至於是否按照比例支付，就等到104年度再來討論修訂方案內容。
主席
先釐清一點，我並沒有指示104年方案該如何修訂，而是104年度的方案要如何修改，全都尊重全聯會的決定，而目前本案討論的是執行上遇到了困難，跟公會討論過後，有加註的條件提案至本會議討論。
徐代表超群
個人認為要領取保障額度每個月看診20天是應該的，但是未達20天也只是沒有保障額度，還是按照一般醫療服務量申報給付，包含診察費有20％的加成，雖然沒有到20萬，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建議先維持20天，畢竟103年度還有下半年要執行，萬一在這期間有診所僅開業一個禮拜就退出，卻還要給付20萬元保障額度，這樣的作法也是不合理。建議先按照本案說明公告，至於更細部的調整就等104年度的方案再來討論。

藍代表毅生
本案是要針對2月份那家診所如何解套，我認為既然醫師已經在偏遠地區服務，應該就採會議議程上說明，自公告日起之次月1日開始執行，因為前面已經發生事實，是不需要更動的。

李代表紹誠
不知道有類似情況的診所家數有幾家？
主席
目前有本案情況的今(103)年只有1家，但是未來還不知道，所以本案討論是防範未來，如同剛剛徐代表所說，會不會有診所到偏遠地區開業一星期就結束營業，但是還是要給付保障額度20萬元，因此本案修訂條文只是防範未來剩下的半年，而上半年已經發生的，基於信賴保護原則是不追溯的，這也牽涉到權利義務的問題，至於104年度該如何修訂，是明年度要討論的事情。
李代表紹誠
我認為本案公告主要是讓其他在偏遠地區執業的診所也知道這件事情，應該個別通知讓執業診所都知道比較妥適。
主席
我們一定會加強各分區業務組針對偏遠地區執業之診所盡到告知義務。
蔣代表世中
我認為既然會前全聯會已經有討論出共識，則建議先按照本次會議說明的方式去執行，未來若要再按比例折付，則在104年再來做細部討論。
盧代表榮福
我認為計畫方案經常在修訂，例如家醫計畫的修改，所以本案先依照說明通過，是沒有關係的。
主席
本案大家達到共識，就依提案說明的內容來執行，至於104年度西醫醫療資源不足地區改善方案的相關規定則留至年底再討論修訂。

討論事項第二案，高雄市衛生局提出由醫學中心消化系專科醫師支援梓官區衛生所，執行「全民健康保險加強慢性B型及C型肝炎治療計畫」乙案，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主席
請業務單位先補充說明，基本上本案跟上次會議的彰化縣衛生局有相同情形，也就是其他衛生局要辦理B、C型肝炎治療計畫時該如何處理？站在民眾角度本案立意當然是好的，對於B、C型肝炎防治上也是好的，只是執行經費上該如何劃分，需要進一步討論。
林科長淑範
本案不是第一次提到本會議討論，而是可以追溯自103年總額協商時留下的後續處理，因為醫院方面B、C型肝炎治療已經開放給兼任醫師來執行，西醫基層則是擔心預算的問題，僅同意專任醫師參加，造成許多地區有醫療需求但是兼任醫師無法參加執行，因此上一次在本會議中有討論彰化縣衛生局同樣的情形，需要去支援田中衛生局，當時討論有提到本次會議議程56頁的B、C型肝炎病毒量追蹤需要的核糖核酸定量擴增試驗，一次需要2,200元是比較昂貴，這部分由衛生局編列預算來支應外，其餘醫療費用皆回歸支付標準和試辦計畫專款經費來支應。今天本案是由高雄市衛生局提出針對梓官區的治療照護計畫，從資料顯示當地民眾要就醫的交通時間也很長，預估今(103)年要治療人數也有30個人，而高雄市衛生局推估的預算有高估情形，編列情形在會議議程第71頁，主要關注在檢查費的部分，包括GOT、GPT等的測量只要半年執行一次，所以依照推估，半年每人只需要250萬的經費，其中專款支付第3及4項(治療B、C型肝炎藥物費用等)，第5項檢查的部分為依個案情形用藥及檢查費用，這其中有很多的比率是執行核糖核酸定量擴增試驗，這部分是由衛生局編列預算支應，真正要由西醫基層一般服務支應的是第1及2項的診察費與檢查費用。
蔣代表世中
本案不管哪個衛生局來提案，都應採同樣作法，一視同仁，而本案站在保障民眾就醫權益及提高當地B、C型肝炎個案治療可近性的立場，建議應可比照上一次會議同意彰化縣衛生局提出申請的結論辦理，若是經費不足就從專案專款來支應。
陳代表宗獻
本案梓官區的醫療服務相當清楚，就是依照項目1至5來推估，其中第3、4項由B、C型肝炎專款支應，第1、2項由基層總額來支付是合理的，第5項目則由地方政府來負擔也屬合理，畢竟也是轄區內民眾的健康照護，我贊成依據會議議程內的擬辦說明三辦理，但建議不要變成一體適用，因為擔心未來變成政績比賽，當有需要醫療之地區來提出說明，這樣的作法會比較適當，應該採個案來管理，檢視其流行率、醫療可近性等情況來作審核。
主席
所以陳代表的意思是本案先比照上次彰化縣衛生局的作法，以後如有其他衛生局提出再逐案討論。

李代表紹誠
我認為照顧民眾健康，醫界是義不容辭的，但又很擔心下次開會又有其他地區提出相同的作法，就如同先前瓣膜不斷在健保會提出自費的議題，是否未來可以有同樣的作法，但是改成在報告事項中讓大家知道就好，我相信未來還會有同樣的提案出現，但我們不必宣揚這些事情，但都同意此作法即可。
朱代表先營
我記得上一次也是提到彰化的案子，本身也有在執行B、C型肝炎治療，在湖口開業也算滿鄉下的地方，但是當地民眾仍有很多人到長庚醫院就診，交通時間上也需要1個小時左右，長庚醫院變得像市場一樣，候診時間都相當長，就本案來看高雄市的醫療並不算差，個人認為梓官區和高雄的距離也不遠，事實上半小時就能抵達，主要討論應該是費用該屬於基層還是醫院？因為B、C型肝炎有試辦計畫，此專款就是來支應藥物的部分，至於DNA和RNA的部分很多院所都不敢申報，所以都是病患自費比較多，所以這部分不管有沒有通過，大概都是自費為多，另外一個月推估兩次門診事實上是高估的情形。所以本案主要還是在費用的劃分上，哪些部分由當地政府支出，由健保支應或民眾自費，劃分上是有難度的。
主席
所以上次會議討論後，健保署中區業務組就跟彰化縣衛生局溝通要執行，並說明哪些費用由健保支應，哪些要由衛生局編列公務預算支應，結果彰化縣衛生局因為經費不足就沒有執行，所以本案健保署也將費用劃分清楚，要讓衛生局知道應該支應哪些費用，也如同陳代表所說，各縣市衛生單位有其政績的問題，若是單位首長同意支付這些經費來執行也是種作法。
陳代表宗獻
其實現在防癌的部分，各縣市都很努力在執行，努力到防癌協會都難以維持其功能，當然本案醫界是樂見其成，當地方政府也願意支付公務預算，一同來提升醫療照護品質，這是值得鼓勵的措施。

李代表昭仁
我認為站在病人立場，有本案措施原則上都是通過，但是敢執行的不多，因為地方衛生單位的經費有限，以本人所在轄區衛生局要找我們去開會，都沒有經費來支應出席費或供餐，所以經費上就會有問題，但是本案立意是良善的。
蔡代表登順
本案對民眾是有利的，包括健康及安全上都有，站在消費者立場當然是支持的，至於費用該如何支應，因為有專款項目，應該是可以處理，若要由各縣市政府來負擔，會有其困難，另外政績的部分為了選舉是一定會去宣揚擴大的。

陳代表宗獻
照本案推估30個人，若是兩個月作一次檢測，僅要花費36萬元，還不到40萬，所以沒有很大的壓力，重點在於開放一個完全免費，地方政府福利上就會出問題，所以依照原本作法，適當的讓地方政府回饋民眾也是必要的。
林代表阿明
站在病人立場應該是不要因為醫院或基層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所以未來還要請大家思考該如何突破，如同剛剛討論中提到有些費用不敢申報，就跟民眾收取自費，這樣的作法也不洽當，若是符合指引則應由健保買單，而非有所區別，畢竟兩個層級間的作法要請各位再多思考。
主席
有關高雄市衛生局提出由醫學中心消化系專科醫師支援梓官區衛生所，執行「全民健康保險加強慢性B型及C型肝炎治療計畫」決議為比照彰化縣衛生局採專案同意實施，除B、C型肝炎篩檢及病毒量追蹤所需「核糖核酸類定量擴增試驗」之檢驗費用外，其他診療項目則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採核實申報。
討論事項第三案「有關西醫基層合理門診量折付方案」，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陳代表宗獻
說明一下，本案在全聯會已經討論很長的時間，將近6至8個月以上，原本意見是相當分歧，直到大家都有共識是很不容易，而我們的主張就是預算中平、不增加總額負擔、不影響科別分配與不改變看診的習慣及方便性，因為這部分提案較晚，所以健保署尚未有計算資料，當然全聯會的數據是有依據的，不過會前有先跟署內討論過，為了讓政策穩定執行，並且不會出現問題，因此同意要更謹慎地處理，因為本案快或慢通過對我們影響沒那麼大，只是想回應外界指責只有西醫基層總額門診合理量25日算30日，這部分來修正，照理這種修正不應該影響原本之狀況，是不是等到健保署資料完成後，全聯會有負責的人員來討論這項議題。
主席
謝謝陳代表的補充，重點就是請健保署醫管組提供精算資料，跟全聯會討論確認後再提案至本會議討論，所以今天討論事項第三案就先撤案。

主席
沒有臨時動議的話，本會議就結束。(103年5月29日15時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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